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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应急管理局
2022 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依法行政工作，认真履行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职责，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根据《安全生产监管

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

令第 24 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

执法监督办法>的通知》（国家安监总政法〔2018〕34 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编制

办法>的通知》（国家安监总政法〔2017〕150 号）、《内蒙

古自治区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细则（试行）》（内

安监政法字〔2010〕416 号），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

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留有余地、守牢底线”的原则，结合

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编制 2022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自

治区和我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安全生产

长效机制建设，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加大日常监管力度，不间

断严管重罚高压态势，突出从严执法，深度执法，进一步压

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持续加大精准执法力度，推动企业主

体责任落实，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固化工作成果。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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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

依法惩治安全生产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遏制较大以上生

产安全事故，减少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

通过计划的实施，不断增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法制意识

和主体责任意识，自觉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主动改善安

全生产条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规范

化建设，使全市安全生产基础得到有效夯实，本质安全水平

得到明显提升，推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落地落实，

实现重点检查企业全覆盖、一般企业“双随机”抽查检查，

年度执法计划完成率 100%。

（二）主要任务

根据属地为主、分级分类的要求,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依法公开随机抽查事项、程序、结果等内容。全面使用“互

联网+执法”执法模式，确保执法工作管理、过程监控、裁

量判定、统计分析、数据推送的全面与准确，提高安全生产

执法规范化、智能化水平。通过有针对性开展重点行业、重

点领域、重点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执法检查，督促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法定职责，全

面提升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水平，有效防范和减少安全生产

事故发生。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执法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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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

截止 2022 年 2 月 28 日，市应急管理局机关和赤峰市应

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编制数 45 人（局机关 30 人，支队

15 人），在册人数 42 人（局机关 29 人，支队 13 人）,按照

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管部门纳入计算行政执法人员数量比例

不低于70%的要求，我局行政执法人员总数为42×70%=30人。

总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

纳入计算行政执法人员总数＝（365-105-11）×30=7470 个

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包括监督检查工作日 2040 个，其他执法

工作日 2750 个，非执法工作 2680 个（具体测算情况见附件

1）。

四、检查工作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

非煤矿山行业：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克什克腾旗、

敖汉旗、喀喇沁旗、翁牛特旗 6 个旗县区的 8 家非煤矿山企

业；

危险化学品和金属冶炼行业：克什克腾旗、林西县、红

山区、高新区 4 个旗县区的 5 家冶金有色企业、危化生产企

业；

建材、机械、轻工行业：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克

什克腾旗、翁牛特旗、宁城县、喀喇沁旗、敖汉旗、松山区、

林西县、红山区、元宝山区 11 个旗县区的 12 家建材、机械、

轻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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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检查单位

非煤矿山行业：在各旗县区非煤矿山企业中随机抽取 6

家；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金属冶炼行业：在各旗县区化

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行业企业中随机抽

取 6 家企业。

建材、机械、轻工、纺织四行业：在各旗县区建材、机

械、轻工、纺织四行业企业中随机抽取 10 家企业。

（三）对重点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

1.检查次数

非煤矿山行业：对 8 家企业执法检查不少于 2 次；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金属冶炼行业：对 5 家企业执

法检查不少于 1 次；

建材、机械、轻工、纺织四行业：对 12 家企业执法检

查不少于 2 次。

2.时间安排

根据上级要求和不同行业（领域）的情况，合理安排检

查时间，具体时间在各检查方案中确定。

3.检查方式

采取日常检查、聘请专家检查、示范执法和“四不两直”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

层、直插现场）、“双随机”（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随机

确定执法检查人员）等多种方式进行。严格执行《赤峰市应

急管理局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法制审核制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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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

五、重点检查内容

（一）非煤矿山行业：

共性内容

1.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齐全、

有效，证载内容一致。

2.安全设施设计及批复文件、验收报告、评价报告是否

齐全。

3.成立安全管理机构是否健全，是否配齐专职安全管理

人员。

4.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是否

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5.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否符合《内蒙古自治区金属非金属

矿山企业经理管理规则（试行）》要求。

6.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任职条件是否符合《内蒙古自治

区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方案》要求。

7.是否建立“三项制度”。

8.是否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9.是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企业是否按照制度执

行。

10.企业是否开展安全培训。

11.是否按照要求进行应急演练并总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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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矿山井下特种设备是否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

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

标志。

13.外包施工单位是否落实《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

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14.外包施工单位项目部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任职条件

是否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方案》

要求。

15.外包施工单位项目部配备的相关专业专职工程技术

人员是否符合《关于加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外包工程安全

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

16.是否按要求缴纳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17.安全评价和检测检验单位资质、证照是否齐全、有

效，报告结论是否明确。

18.对照《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试行）》，检查矿山企业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个性内容

1.地下矿山

（1）开拓系统:安全出口是否符合已批准项目《安全设

施设计》和《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要求。

（2）采掘系统 :采矿方法是否符合批准的《安全设施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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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运输系统：主要提升设备型号、规格和数量

是否符合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要求；主要提升保护装置

是否齐全、可靠。

（4）通风系统：矿井是否建立机械通风系统；主要通

风机型号、数量和附属设施是否符合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

和《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要求；局部通风是否符合《金

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规定。

（5）防排水系统：排水设施是否符合批准的《安全设

施设计》和《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6）供配电系统：矿山电源线路、地面和井下供配电

系统是否符合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和《金属非金属矿山

安全规程》。

（7）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监测监控系统、人员定

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通

讯联络系统运行是否正常。

2.尾矿库

（1）尾矿坝：初期坝和堆积坝是否符合《安全设施设

计》和《尾矿库安全规程》；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

稳定性分析和安全评价。

（2）尾矿排放：坝前放矿是否符合《安全设施设计》

和《尾矿库安全规程》。

（3）尾矿库排洪系统 ：排水井、排水斜槽、截洪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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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安全设施设计》和《尾矿库安全规程》。

（4）尾矿库观测系统 ：在线监测系统是否对尾矿库坝

体位移、浸润线、干滩(包括滩顶高程、干滩长度、干滩坡

度）、库水位进行监测，运行是否正常。

3.选矿厂

（1）厂房：平台四周及孔洞周围是否砌筑挡水围台；

高度超过 0.6m 的平台，周围是否设栏杆，平台上的孔洞是

否设栏杆或盖板。

（2）破碎与筛分：固定格筛和粗破碎机受矿槽的周围

（给矿侧或翻车侧除外），以及螺旋分级机的槽体靠近磨矿

机的排矿端，是否设栏杆。

（3）磨矿：磨矿机两侧和轴瓦侧面，是否设防护栏杆。

（4）运输：矿仓口周围（进出车处除外），是否设防

护栏杆；带式输送机是否装置具有相应的防止逆转、胶带撕

裂、断绳、断带、跑偏及脱槽的措施；带式输送机，是否在

侧面设置紧急使用拉线开关。

（二）建材、机械、轻工、纺织四行业：

1.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

（1）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组织制定并实施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情况；

（2）生产经营单位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

（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履行职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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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

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况；

2.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1）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及建档情况；

（2）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作业培训、持

证上岗情况；

3.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三同时”

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情况；

4.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开展情况；

5.企业外委施工和两个以上企业在同一作业区的安全

管理

（1）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

或者出租给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情况；

（2）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

生产经营活动的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

情况；

6.应急管理

（1）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编制情况；

（2）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情况；

（3）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应急演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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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

备情况；

7.现场管理

（1）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及采取

相应的管控措施情况；

（2）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情况；

（3）生产经营单位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4）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设备维护、保养、检测情况；

（5）生产经营单位提供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

人员佩戴、使用情况；

（6）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安全管理情况；

（7）生产经营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备案、登记建档，定

期检测、评估、监控，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

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采取的应急措施，安全设施设备的设置

及运行情况；

（8）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

修、改造和报废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9）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存在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

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

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情况；

（10）使用燃气的企业，燃气使用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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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产经营单位有限空间辨识等管理情况；

（12）粉尘爆炸场所安全管理情况；

（13）涉氨系统安全管理情况；

（14）用电安全管理情况；

(三)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金属冶炼行业：

1.依法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情况。

2.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

3.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的情况。

4.从业人员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取得有关安全资

格证书的情况，并开展抽查。

5.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以及按规定办理

设计审查情况。

6.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

生产安全的，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情况。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情况。

8.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9.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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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

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

11.危险化学品是否按照标准分区、分类、分库存放，

或存在超量、超品种以及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的情况。

12.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罐区、仓库等设施与周边的

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13.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情况。

14.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

改造和报废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15.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并定期检测情况。

16.对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和安全生产检

测检验报告真实性进行检查。

17.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执行情况。

附件: 1.行政执法人员人数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2.重点检查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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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行政执法人员人数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截止 2022 年 2 月 28 日，市应急管理局机关和赤峰市应

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编制数 45 人（局机关 30 人，支队

15 人），在册人数 42 人（局机关 29 人，支队 13 人）,按照

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管部门纳入行政执法人员数量比例不低

于 70%的要求，我局行政执法人员总数为 42×70%=30 人。

一、总法定工作日 7470 个

依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

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 号）

的规定，总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

×纳入计算行政执法人员总数＝（365-105-11）×30=7470

个工作日。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 2040 个

监督检查工作日为总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

和非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日为：7470-2750-2680=2040

（个），占全年总法定工作日的 27.3%。

（一）重点检查工作日 1332 个

按相关规定要求，年度监督检查包括重点检查、一般检

查两部分内容，其中以重点检查为主，重点检查的比例一般

不低于 60%。

根据我局实际，重点检查工作日安排 1332 个，占全年

监督检查工作的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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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安排为：

1.对 8 家重点检查的非煤矿山企业，拟安排工作日 672

（2 次×8 家×6 天×7 人）个；

2.对 5 家重点检查的冶金有色、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拟安排工作日 120(1 次×5 家×4 天×6 人)个；

3.对 12 家重点检查的建材行业、机械行业、轻工行业

企业，拟安排工作日 540(2 次×12 家×4.5 天×5 人)个。

（二）一般检查工作日 708 个

一般检查工作日安排 708 个，占全年监督检查工作日的

34.7%。

具体安排为：

1.对 6 家一般检查的非煤矿山企业，拟安排工作日 336

（2 次×6 家×4 天×7 人）个；

2.对 6 家一般检查的化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

属冶炼等行业企业，拟安排工作日 72（1 次×6 家×2 天×6

人）个；

3. 对 10 家一般检查的建材、机械、轻工和纺织企业，

拟安排工作日 300（2 次×10 家×3 天×5 人）个。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安排 2750 个，占全年总法定工作日的

36.8%。

具体安排为：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拟安排工作日 360 个；

2.实施行政许可拟安排工作日 78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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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实施非煤矿山安

全生产行政许可受理、审查工作，拟安排 240 个工作日；履

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受理、审查及批复，拟安排工作日

55 个；

（2）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化工、危险化学品、医药、金属冶炼、烟花爆竹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安排 140 工作日；受理、审查危险化

学品生产、经营、使用及烟花爆竹批发安全生产许可首次申

请、延期、变更等事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拟安

排工作日 165 个；

（3）应急预案备案、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拟

安排工作日 165 个；

（4）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核拟安排工作日 20 个；

3.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拟安排工作日 160 个；

（1）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拟安排工作日 100 个；

（2）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挂牌督办，拟安排工作日 60 个；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工作，拟安排工作日 270

个；

5.参加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联合执法活动，拟安排工作日

200 个；

6.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拟安排工作日 600

个；

（1）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

（简称“三项岗位人员”）培训考试监考工作，拟安排工作



16

日 370 个；

（2）安全生产培训机构报备《安全生产培训班审批表》、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出证审核表》及《特

种作业操作证合格考生验印审批表》受理、审查、审核及报

批，拟安排工作日 20 个；

（3）安排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及自治区安排

部署的其他宣传教育重点工作，拟安排工作日 210 个；

7.办理听证、行政应诉案件，拟安排工作日 40 个；

8.完成市政府或者上级机关安排的执法工作，拟安排工

作日 300 个；

9. 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工作制度》，完成安全生产领域违法案件移交工作，拟

安排工作日 35 个。

四、非执法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拟安排 2680 个，占全年总法定工作日的

35.9%。

具体安排为：

1.机关值班，拟安排工作日 365 个；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拟安排工作日 700 个；

3.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工作，拟安排工作日 515

个；

4.党群活动，拟安排工作日 670 个；

5.病、事假，拟安排工作日 140 个；

6.法定年休假，拟安排工作日 29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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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点检查企业名单

一、非煤矿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科

1.内蒙古坤宏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赤峰宇邦矿业有限有限公司

3.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

4.内蒙古拜仁矿业有限公司

5.赤峰天马矿业有限公司

6.赤峰诚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7.内蒙古金陶股份有限公司

8.赤峰金蟾矿业有限公司

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

1. 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2. 林西县富强金属有限公司

3. 赤峰博元科技有限公司

4. 赤峰远联钢铁有限公司

5. 赤峰鹏峰化工有限公司

三、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科

1.阿鲁科尔沁旗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内蒙古凌云海糖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巴林左旗宏刚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4.赤峰市福鑫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5.赤峰艾农薯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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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内蒙古威胜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7.赤峰市上烧锅石灰有限公司

8.内蒙古宁宇膨润土科技有限公司

9.内蒙古桂柳牧业有限公司

10.内蒙古虹源风能科技有限公司

11.内蒙古北方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2.赤峰元宝山区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